
江苏省苏州监狱

提   请   撤   销   减   刑   建   议   书

〔2026〕苏苏狱减建字第7号

    罪犯方刚桥，男，1984年7月26日出生，湖南省祁阳县人，汉族，公民身份号码431121198407265217，现在江苏省苏州监狱十八监区服刑。2007年1月曾因犯盗窃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2007年12月31日刑满释放；2010年3月曾因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,2010年12月17日刑满释放。

2015年3月17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(2014)宁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，以罪犯方刚桥犯运输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方刚桥不服，提出上诉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(2015)苏刑一终字第00096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并对罪犯方刚桥的定罪量刑予以核准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7年5月23日交付执行。2018年5月2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(2018)苏刑更20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；2021年9月1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(2021)苏刑更30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；2024年12月27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（2024）苏05刑更507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(刑期至2046年3月13日止)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。

2025年12月26日，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苏0404刑初602号刑事判决，审理认为2022年至2023年，被告人傅伟在担任苏州监狱十八监区民警期间，非法收受该监区服刑人员方刚桥通过其亲属给予的山茶花油，违规帮助其传递香烟等物品，并违规将手机提供给方刚桥使用，亦未对方刚桥的违规行为给予相应处罚。2024年10月16日，被告人傅伟在苏州监狱十八监区2024年第五批次罪犯减刑假释会议过程中，故意隐瞒方刚桥的上述违规行为，同意对方刚桥呈报减刑，致使方刚桥于2024年12月27日被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六个月。

根据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、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三方联席会议意见，对涉及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减刑、假释的罪犯，一般不认定为“确有悔改表现”。鉴于罪犯方刚桥违反法律和监规，通过其亲属安排的宴请或财物贿赂民警，不认定为“确有悔改表现”。

建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（2024）苏05刑更507号裁定罪犯方刚桥减刑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的刑事裁定书。

特提请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江苏省苏州监狱

2026年1月29日   
